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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3年憲裁字第 7號裁定 

部分不同意見書 

許宗力大法官提出 

黃昭元大法官加入 

尤伯祥大法官加入 

本席認聲請人就最高行政法院 110年度上字第 673號判

決及其所適用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7條第 1項、第 57

條第 1項規定部分所為聲請，具憲法重要性，應予受理，爰

提出不同意見如下。【1】 

一、事實及聲請意旨【2】 

聲請人設籍高雄市前鎮區，109 年間於法務部矯正署屏

東監獄執行，同年 5月請求高雄市選舉委員會（下稱高雄市

選委會）於 6月 6日市長罷免案投票日，於其所在監獄設立

投票所，供其行使罷免案投票權，並經高雄市選委會以現行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下

稱系爭規定一）以戶籍地投票為限為由，函覆否准聲請人之

請求（下稱系爭函）。聲請人提起行政訴訟救濟，主張高雄市

選委會有依選罷法第 57條第 1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

於聲請人所在監所設置投票所之義務，並以參政權有反覆受

到剝奪之虞為由，請求（1）確認系爭函違法；（2）確認高雄

市選委會編製投票人名冊及設置投開票所，不得使聲請人須

離開所在矯正機關始得投票。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10年度

訴字第 1號判決以聲請人在無戶籍地外投票之相關立法下，

欠缺直接請求在戶籍地外監所投票之公法上請求權，駁回其

訴，並經最高行政法院 110年度上字第 673號判決（下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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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3】 

聲請人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聲明：（1）宣告系

爭判決違憲，廢棄並發回最高行政法院。（2）宣告系爭規定

一、二、選罷法第 89條（下稱系爭規定三）、總統及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第 13條第 1項、第 53條第 1項、第 75條（下

合稱系爭規定四）及公民投票法第 24條（下稱系爭規定五）

規定違憲。理由略謂：系爭規定一至五因限定戶籍地投票，

使不能離開監所之聲請人因此不能投票，實質剝奪聲請人受

憲法第 17 條保障之參政權，且牴觸憲法第 7 條保障平等權

之意旨。系爭判決認高雄市選委會無須於監所設置投票所，

亦違憲。【4】 

二、多數意見不受理之理由【5】 

本裁定以：（1）系爭規定三未直接涉人民選舉權或罷免

權之行使，僅係準用規定，此部分聲請顯無理由；（2）系爭

規定四及五非系爭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聲請人此部分聲請

不合法，依憲法訴訟法第 32條規定應不受理。就上開部分，

本席贊同多數意見立場。【6】 

惟多數意見就系爭判決，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及二

部分，亦以：（1）選舉制度仰賴立法形成，立法者就選舉之

實施或救濟享有一定形成空間，系爭規定一以戶籍地投票為

原則，係為維護選舉公正與公平性，尚難謂牴觸憲法；（2）

系爭規定二係立法者授權選務機關依選區情形，擇適當處所

設置投票所之授權規定，未直接涉及人民選舉或罷免權行

使，聲請人就系爭規定一及二部分之聲請顯無理由；（3）因

系爭規定一至五之聲請均屬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聲請人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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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規定一至五違憲，主張系爭判決違憲，亦屬顯無理由，均

不受理。【7】 

本席認此部分聲請涉及立法者形成之選舉或罷免制度，

就身體自由受到限制之受刑人而言，是否合於憲法保障選舉

權或罷免權之意旨，有憲法重要性，應予受理，理由如下。

【8】 

三、本件聲請涉受刑人參政權之限制【9】 

按憲法第 17條參政權保障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

決之權。選舉權保障符合法定資格之選舉人，均得於公平、

公正、公開之選舉中參與投票，選出回應多數民意之各種民

選公職人員；罷免權則使選舉人得於公職人員就任一定期間

後，檢驗其言行操守、議事態度、表決立場，以示責任政治，

貫徹憲法第 1條及第 2條揭示之民主國原則（本庭 112年憲

判字第 11號判決及司法院釋字第 401號解釋參照）。參與選

舉或罷免投票之權利（下合稱投票權），自屬落實民意政治及

責任政治之根本權利，而受憲法第 17條規定保障。【10】 

次按國家應立法形成各種選舉及罷免制度，俾使人民得

依法行使其受憲法保障之投票權。立法者制定涉及人民投票

權之選舉實施或救濟程序等法規範時，雖原則上享有一定立

法形成空間，惟其所定選舉方法仍不得有礙民主共和國及國

民主權原則之實現，亦不得變動選舉權及罷免權之核心內涵

（本庭 112年憲判字第 11號判決及 112年憲判字第 18號判

決參照）。憲法第 129條規定揭示各項選舉應以普通、平等、

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第 130 條規定年滿 20 歲之

國民有依法選舉之權，此均拘束立法機關對選舉及罷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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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成。【11】 

投票權之行使，仰賴立法機關制定一定之程序、方式，

俾使選舉公正、公平且可受信賴。因此，立法機關一方面須

對投票權之行使設計一定要件，如秘密投票、無記名投票，

乃至應由本人於特定日期、至特定地點投票等。另一方面，

基於投票權之行使乃國民主權原則之展現，立法機關亦應制

定適當制度，盡可能使適格之選舉或罷免權人得行使投票

權。若法規範要求以特定形式投票，並在制度上使投票權之

行使須依附於特定條件，排除無法滿足特定條件者投票之可

能性，則足認此項立法決定涉及人民之投票權，而有本庭介

入審查之空間。【12】 

受刑人投票之資格，就法律規定字面而言並未受到限

制。縱遭褫奪公權之受刑人，依刑法第 36條規定，亦僅喪失

為公務員或公職候選人之資格，並未喪失選舉權及罷免權；

甚且根據同法第 37 條規定，褫奪公權之期間係自主刑執行

完畢之日始起算。因此，年滿 20歲之在監受刑人，根據法律

規定仍具有選舉權人資格。惟按系爭規定一規定：「選舉人，

除另有規定外，應於戶籍地投票所投票。」又系爭規定二規

定：「公職人員選舉，應視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布情形，就

機關（構）、學校、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投票所。」

綜合系爭規定一及二，人民欲行使其投票權，其必要條件為

至選務機關所設之戶籍地投票所投票。由於選務機關不曾在

監所設置投票所，使系爭規定一及二之現實運作已系統性排

除身體自由受限之受刑人行使投票權。【13】 

雖多數意見認：立法者授權選務機關為設置投開票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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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並不直接涉及選舉或罷免權，惟若維持實體至投票所投

票之現行制度，則選舉權人可近用之投票所係實現投票權之

必要條件。即使受刑人不能投票並非因法律形式上剝奪其投

票資格所致，惟本庭就基本權利之審查並非全然無須關懷實

現權利必須之現實條件，特別是在實現基本權利必要管道仰

賴國家積極建置時，立法或行政之不作為仍應受司法審查。

從而，系爭規定一及二如因限定戶籍地投票，卻又未於投票

所之設置上，提供因國家行為致身體自由受限之受刑人適當

之投票管道及制定相應之公正、公平投票程序，則本庭仍應

審查上開立法不作為，是否已牴觸憲法保障選舉及罷免權之

核心內涵。【14】 

四、立法機關就選舉方式及程序應為符合憲法意旨之規範

【15】 

承前所述，立法機關就選舉制度之形成，應兼顧人民投

票權之保障與選舉公正性之維護。立法機關在形成選舉制度

同時設下之條件限制，自亦非當然違憲。例如本庭曾肯認立

法機關得基於確認、界定政治社群範圍，要求僅在具有一定

地緣連結時，始得參與該地域之區域選舉投票（本庭 112年

憲判字第 11號判決參照）。如多數意見所言，戶籍地投票乃

為確保選舉公正性之規定，本席亦肯認選舉公正性之維護屬

重要公益目的。【16】 

惟就系爭規定一及二事實上一概排除受刑人此等身體

自由因國家行為而受拘束者參與投票而言，並非全無違憲疑

慮。於受刑人之情形，尤應考量其身體自由受限乃因國家行

為所致，受刑人更仰賴制度設計積極賦予其事實上可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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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確保其投票權得以實現。然依據現行規定，投票所為

唯一投票途徑，而投票所設置則由選務機關依據系爭規定二

授權決定適當處所，則未曾於監所設置投票所，致受刑人無

法投票之狀態，仍係肇因於立法及行政之不作為。【17】 

由於受刑人之活動範圍受拘束於監所，現實條件亦難以

使其受戒護出監投票，如何考量監所之物理環境、人員配置

及選務作業之可行性，在兼顧選舉公正、公平及可信賴之條

件下，實現受刑人之投票權，仰賴立法機關通盤評估。立法

機關須通盤考量在監所可行之投票方式與條件，例如受刑人

之設籍情形（例如是否設籍於監所，或監所與戶籍地是否位

於同一選區）、選區規模及選舉性質（例如選舉為全國性或地

方性）等；在程序上，自得考量使選舉程序可受信賴、維持

選舉公正性等因素，設置確保受刑人自由投票之意志、不特

定公眾得以監督監所票匭開票流程等之適當投票規範及程

序。【18】 

又本件情形與本庭 112年憲裁字第 146號裁定所涉情形

不同。於上開事件中，聲請人主張基於選舉權及平等權保障

之意旨，其有依據系爭規定二，要求選務機關應於監所設置

投票所使其投票之請求權，並認最高行政法院 112年度抗字

第 397號裁定駁回其暫時處分之聲請，牴觸憲法。本庭以上

開裁定基於權力分立、對選舉過程及公正性造成影響等考

量，駁回聲請人暫時處分之聲請，係評估作成暫時處分要件

之結果，尚無從直接推論上開裁定侵害聲請人選舉權及平等

權，認聲請人之聲請顯無理由。上開事件涉及在立法機關就

在監投票全未為特別規定之情形下，直接依據總統副總統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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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相關規定，要求選務機關

設置投票所供在籍之受刑人投票。惟鑑於選舉制度須由立法

機關為通盤考量後形成，非選務機關得於全無立法之情況下

自行作成決定，本庭本於司法權之性質，無從於上開事件中，

直接作成選務機關應以特定方式供受刑人投票之決定。本件

情形則涉及立法機關未規範在監投票方式、程序之不作為，

是否悖於憲法保障選舉及罷免權之意旨，與上開事件仍屬有

別。【19】 

綜上所述，系爭規定一及二就受刑人投票之程序付之闕

如，形同不分選舉類型、受刑人在籍與否、監所設置投開票

所之環境條件等情形，一律系統性地剝奪受刑人投票之權

利，就受刑人參政權之保障而言，有牴觸憲法第 17條保障參

政權意旨之疑慮。系爭判決以系爭規定一及二為依據作成，

自亦有違憲疑慮。聲請人此部分聲請非顯無理由，本庭應予

受理。【20】 


